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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消防安全設備性能評定標準制定委員會（電氣類）第一屆 

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4年 6月 10號 上午 10時 

貳、 會議地點：財團法人消防安全中心基金會 3樓會議室 

參、 主    席：陳文龍董事長                             紀錄：劉俊豪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一、 本委員會設置及運作方式說明及成員介紹。 

二、 研訂「光警報裝置性能評定基準」草案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1. 背景與目的：為因應國內高齡化社會及保障聽覺障礙者之消防安全，

並參考日本、歐美等國之通用設計趨勢，有必要建立火災時輔助視覺

警報之「光警報裝置」性能標準。此基準旨在規範裝置本身及其控制

器之構造、材質、性能與試驗方法，以確保其功能性與可靠度。  

2. 裝置核心功能：本裝置旨在火災發生時，透過高亮度閃爍光源，向場

所內人員傳達火警訊息。其評定重點包含三大核心性能：  

（1） 光學特性：裝置必須在其有效範圍內產生足夠的照度，確保

能被看見。 

（2） 閃爍頻率：頻率需嚴格限制，以避免引發光敏性癲癇。 

（3） 同步功能：同一空間內的多個裝置需同步閃爍，避免造成使

用者混淆與不適。 

3. 國際標準參考：本基準草案主要參考 ISO 7240 及 EN 54-23 等國際

通用標準，並借鑑日本將其簡化以利國內業界發展及產品普及之經

驗。針對試驗方法，則多引用 IEC 相關標準，以求科學、嚴謹。 

柒、 討論事項 

案由：「光警報裝置性能評定基準」草案逐條審查案。 

決議：委員會逐條審議，達成以下共識與修訂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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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範圍與用語定義 

1. 同意適用範圍包含「光警報裝置」及「光警報控制裝置」。 

2. 適用範圍光警報裝置納入 LED燈。 

3. 針對「光度」與「照度」等專門術語，建議單位（cd、lux）明確採英

文表示確保文意清晰，例如 cd（坎德拉）修正為「燭光」或直接以 cd

表示。 

4. 警報有效範圍建議以公分為單位。 

5. 建議在「說明欄」詳細闡述標準內容採用 UL或 ISO、EN標準作為訂

定之依據及說明。 

二、 構造與性能 

1. 建議在構造與性能明定一些性能參數(如 IP防水防塵等級)，而非後續

試驗方法定義。 

2. 耐燃材料建議「或同等級以上」字句應予以拿掉或再定義，以免未來

恐至法院解釋。及後續「如為薄片材料……」條文再調整。 

3. 「配線應具有足夠的電流容量」應修訂為「足夠承載的電流容量」。 

4. 該產品是否需要軟體控制設備，建議拿掉或再定義是否為非必要項目

或定義為選項。 

5. 建議將構造、材質、性能作章節區分。 

6. 條文中 IP21C中 C為 2.5mm規格，可考量 D為 1.0mm規格，請再確

認原始參考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7. 二、(十五)~(十六)節內容再補充說明依據。 

三、 試驗方法 

1. 「光輸出特性試驗」應修正「光強度特性試驗」。 

2. 周圍溫度試驗說明欄採用火警警鈴認可基準規定有誤，再修正。 

3. 濕度試驗中的「第一變體」請再予以說明，部分文字跑掉再調整。 

4. 衝擊試驗說明之條文應納入本文，而如八、九、十一、本文條文不必

再敘述「參考標準：……」。 

5. 外殼保護章節建議移至前構造章節中，且無試驗要求（依報告查驗亦

建議應收查驗費用），且外殼之性能內下應註記於評定書（防水/防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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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腐蝕/防爆）上供設計者或消防檢查人員確認。 

四、 標示 

1. 標示項目達 15項，使用上可能有困難，建議再考量必要內容。 

2. 安裝「地點」改為安裝「位置」，較為清楚明確。 

五、 其他 

1. 檢修申報照度量測為持續光源下量測，而光警報裝置為閃爍下是否能

量測，或是只能依據基金會量測為結果，建議後續應再提供檢修作

法。 

2. 本標準有參考 IEC 60068，請於總說明再補上有參考之相關依據。 

3. 有關於基準之特例內容，由於本基準為自主性能評定，有關經「中央

消防主管機關」之文字內容應修正。 

4. 表 7評定符合評定試驗在分項試驗項目幾乎與型式試驗相同，應再確

認是否需要做這麼多項目。 

5. 應說明最終設置於現場二只間距為何，或依廠商設計性能好使設置量

減少，後續應將此性能記載於評定書上，以便後續監造文件管控。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主席結論 ： 

1. 本基準草案經討論修正後，原則同意通過。  

2. 請業務單位於會後依據本次會議決議，進行基準草案之文字與內容修

正，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再寄給各位委員確認。 

3. 修正後之草案將於下次會議提請最終確認。 

壹拾、 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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